
10 2022年3月22日 星期二

公告热线：0571-85311011 公告

法院公告
2022年3月22日

（2021）浙0282民初4764号
河北聚本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廊坊市飞讯商贸有

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慈溪市万郡钢铁贸易有限公司
诉被告河北省第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河北广达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河北聚本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廊坊
市飞讯商贸有限公司、慈溪聚贤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票
据追索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
（2021）浙0282民初4764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
告河北省第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河北广达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河北聚本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廊坊市飞讯商
贸有限公司、慈溪聚贤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七日内连带支付原告慈溪市万郡钢铁贸易有限
公司电子商业承兑汇票本金20万元，并支付自2021年
4月16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以汇票本金20万元为基
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
价利率（LPR）计算的利息。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
五被告共同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本
院。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至本院民事审判二庭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2226号

曹小毛、江小利、曹江林: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泰隆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慈溪支行诉被告曹小毛、
江小利、曹江林信用卡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
向你送达相关诉讼文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外网
查询告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跟踪卡、
诉讼须知、当事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民事裁定书、
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诉请：1.
被告归还借款48996.17元及利息；2.本案诉讼费由被
告承担。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逾期未答辩、举证的，视为
放弃相关权利。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次日上午9
点在本院机关13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不出庭的，将
依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1351号

邓勇：本院受理的原告慈溪市古塘强光装饰材料
店与被告邓勇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被告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原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及诉讼
当事人须知、举证通知书及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
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民商事案件诉讼须知、外网查
询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自动履行告知书等诉讼材
料。上述材料请至慈溪市人民法院浒山法庭领取，逾
期不领，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你方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6月20日8时45分在
本院浒山人民法庭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19号

邵海波：本院受理原告刘道水诉被告邵海波劳务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浙0282民初19号民事判决书、不履行裁判法律
后果告知书、缴费通知书、民事裁定书。本院判决：被
告邵海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刘道
水劳务报酬14300元。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向本院
领取上述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12883号

姜征：本院受理的原告黄仕杰与被告姜征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21）浙0282民初1288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
文如下：被告姜征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
原告黄仕杰货款196000元，并支付该款自2021年12
月9日起至款项履行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
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
失）。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652号

张如意（身份证号后四位6350）：本院受理原告
成冠锋诉被告张如意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因你下落不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公告送达（2022）浙
0282民初652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张如意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成冠锋货款
16336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本案案件受理费208元，由被告张如意负担，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本院。本案公告费
650元，由被告张如意负担，因原告已支付，被告张如
意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直接支付原告成冠
锋。自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至本院逍林人民法庭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
级人民法院。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13053号

王重阳:本院受理原告慈溪市白沙路御龙服装厂
诉被告王重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
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相关诉讼文书，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82民初13053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至本院浒山人民法庭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617号

冯春虾、冯志平:本院受理原告慈溪市读书郎服
装厂诉被告冯春虾、冯志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相关诉讼文
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
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82民初617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至本院浒山人民
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605号

李玉贵、李军、李小军:本院受理原告慈溪市鸿得
利罗纹纺织品店诉被告李玉贵、李军、李小军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
你送达相关诉讼文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浙0282民初60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30日内至本院浒山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10714号

刘建飞：本院受理的原告陈金如与被告刘建飞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21）浙0282民初10714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主文如下：被告刘建飞应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支
付原告陈金如货款69200元，并支付该款自2021年
10月13日起至款项履行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
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
失）。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8308号

张文杰：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余姚市支公司诉被告张文杰保险人代位求偿
权纠纷一案，因你方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浙0282民初830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一、被告张文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赔偿原告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余姚市支公司保险
代偿款9200元，并赔偿原告自2021年8月2日起至实
际履行之日止，以9200元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
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
损失；二、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计25元，由
被告张文杰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本
院。限你方自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A203
室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破6号

2021年4月30日，本院根据施红芳的申请裁定
受理慈溪易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
明，慈溪易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并无财产可用于支付
破产费用。本院认为，慈溪易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
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显然无法清偿全部债务，
管理人提请宣告破产并终结破产程序的申请，符合法
律规定，本院予以准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破产法》第四十三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本院于
2022年3月18日裁定宣告慈溪易筑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破产并终结慈溪易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破产清算
程序。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1民初1003号

永康市昕达电器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宁波品强电
机有限公司与被告永康市昕达电器有限公司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无法送达，现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
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等有关文书。原告诉请：
1、请求被告支付剩余货款342037.5元；2、本案诉讼
费由被告承担。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
满后十五日内。本院定于2022年5月5日15时在本
院马渚人民法庭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
法判决。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1民初1541号

潘鹏飞（公民身份号码：330183198510151730）：
本院受理杨武松、姚彩月与被告潘鹏飞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无法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
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等有关文书。原告诉请：
1、请求被告归还借款4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
告承担。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十
五日内。本院定于2022年5月6日9时30分在本
院马渚人民法庭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
依法判决。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1民初9520号

牟国明（公民身份号码：5105221976****
5231）：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
分公司诉被告牟国明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本
院已受理。因采取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诉讼
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牟
国明支付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市分公司保险理赔款损失9440元。款限于本判决发
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如果未按本判决指
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公告
费650元，合计700元，由被告牟国明负担。款限于本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七日内交纳。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
级人民法院。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1民初9850号

宗晓军（公民身份号码：6301212001****
2512）：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
分公司诉被告宗晓军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本
院已受理。因采取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诉讼
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宗

晓军支付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
波分公司保险理赔款损失20301元（33835元×
60%）。款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
履行。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
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308元，公告费650元，
合计958元，由被告宗晓军负担。款限于本判决
发生法律效力后七日内交纳。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
中级人民法院。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1民初10011号

陈小卫（公民身份号码：6101141978****
3514）：原告肖茂森与陈小卫、宁波市瑞昇房地产发
展有限公司、浙江至方建设有限公司、宁波绿筑市政
景观工程有限公司、骆祖荣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
一案，本院已经受理。因采取其它方式无法向你送达
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五条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裁定书。裁定如
下：准许原告肖茂森撤回对被告陈小卫、宁波市瑞昇
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浙江至方建设有限公司、骆祖
荣的起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1民初9599号之一

胡胜明：本院受理余姚市张艳建材经营部与被告
浙江凡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胡胜明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81
民初9599号通知书。该通知书确定：原告余姚市张
艳建材经营部与被告浙江凡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胡
胜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12月2日立
案。根据被告浙江凡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申请，本
院于2021年12月17日追加你为共同被告参加诉
讼。在审理过程中，被告浙江凡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与原告余姚市张艳建材经营部达成调解协议，并于
2021年3月4日撤回追加你为被告的申请，现通知你
退出本案诉讼。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通
知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1民初8479号之一

景一芳（330622196711151257）：本院受理原
告韦金雪诉被告景一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判决书，故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81民初8479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内容：被告景一芳归还原告韦金雪借款42000
元；款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履行。案
件受理费850元，由被告景一芳负担。如果未按本判决
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
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2)浙0303民初933号

杨玉兵、杨玉琼: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华盈信用
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杨玉兵、杨玉琼追偿权纠纷
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
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康政监督卡、诉讼须知、
开庭传票、简易转普通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限和举证
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次日起的15日内。本院定于
2022年5月11日9:30在本院状元法庭第二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你务必准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本
院将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2)浙0303民初937号

钟庭、钟洁: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华盈信用融资
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钟庭、钟洁追偿权纠纷一案，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举证通
知书、应诉通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开庭传
票、简易转普通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限和举证期限
均为公告送达次日起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2年
5月11日9:30在本院状元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你务必准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本院将依
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1)浙0303民初5631号

廖新平、欧平、杨强: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华盈信
用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廖新平、欧平、杨强追偿
权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浙0303民
初5631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1)浙0303民初5633号

郑志生、杨玉龙: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华盈信
用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郑志生、杨玉龙追偿
权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浙0303
民初5633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1)浙0303民初5634号

陈文勇、赵建平: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华盈信
用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陈文勇、赵建平追偿
权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浙0303
民初5634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2)浙0303民初217号

陆爽、任子林:原告温州市华盈信用融资担保有
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诉讼须知、应诉通知书、民事

裁定书(简转普)、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自公告之日
起三十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十五日内。本案并定于2022年5月9日9点00
分在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状元法庭第一审判庭依
法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并依
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2)浙0303民初649号

黄炳南:原告博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诉你建设工
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
副本、证据材料、诉讼须知、应诉通知书、民事裁定
书(简转普)、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
三十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十五日内。本案并定于2022年5月9日10点
00分在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状元法庭第一审判
庭依法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审
理并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2）浙0304民初1192号

彭裕国：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温州瓯海支行与被告彭裕国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廉政监督卡、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浙江
移动微法院诉讼告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送达地
址确认书、疫情防控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告知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
年5月11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304民初1199号

胡欧钦：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温州瓯海支行与被告胡欧钦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
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
政监督卡、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浙江移动微法
院诉讼告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送达地址确认书、
疫情防控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告知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5月11日
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304民初1205号

陈晓克：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温州瓯海支行与被告陈晓克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
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
政监督卡、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浙江移动微法
院诉讼告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送达地址确认
书、疫情防控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告知书。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5月
11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304民初1214号

罗勇：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温州瓯海支行与被告罗勇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
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廉政监督卡、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浙江移动
微法院诉讼告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送达地址确
认书、疫情防控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告知书。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5月
11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327破4号

2022年3月8日，根据吴海棠申请，本院已裁定受
理苍南县菲舞艺术培训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同时
决定适用快速审理方式。经法定程序指定浙江泽商
律师事务所担任苍南县菲舞艺术培训有限公司管理
人。该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22年4月30日前，向管
理人浙江泽商律师事务所[地址: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
温州大道878号顺富大厦b幢8层，联系人:陈和孟、季
声亮(联系电话:13868318286、13968890939)]申报债
权，申报时应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等，并
提供相关证据材料。如逾期未申报的，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处理。该公司
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
财产。该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2022年5月10
日14时30分在本院第2审判庭(地址:浙江省苍南县
灵溪镇玉苍路1661号)召开，债权人出席会议应提交
身份证明或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有委托
代理人的提交授权委托书。 苍南县人民法院
（2021）浙0481民初6371号

金建林:本院受理的原告高光平、高康亚、杨盛丰
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1）浙0481民初6371号民事判决书。本
院判决如下：被告金建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支付原告高光平、高康亚、杨盛丰劳务报酬13000元。
案件受理费125元，由被告金建林负担。公告费560元，
由被告金建林负担（给付方式：由被告金建林直接支付
给三原告）。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
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浙
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22）浙0481民初762号

赵燕乃（公民身份号码330319650112496）:本
院受理的海宁金佰士时装有限公司与赵燕乃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证据副本、诉讼风险提示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
书、举证通知书、程序转换裁定书、开庭传票等。原告
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偿付货款551420元，并支
付自起诉日起至实际付清日止按27571元/日计算的
违约金；2、判令被告立即支付原告实现债权的律师费
30000元；3、本案诉讼费（保全申请费、担保费、案件受理
费）由被告承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提交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本
案适用普通程序审理，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
并定于2022年5月27日9时00分在本院第8审判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22)浙0481民初535号

苏州翔海鞋材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海宁鑫盛

橡塑有限公司与被告苏州翔海鞋材有限公司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证据副本、诉讼风险提示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
书、举证通知书、程序转换裁定书、开庭传票等。原告请
求：判令苏州翔海鞋材有限公司支付原告货款
179884.8元及逾期利息（利息计算以179884.8元为
基数，自起诉之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
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1.5倍计付至判决生效之日
止）；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22年
5月26日13时30分在本院新盐官第3人民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22）浙0481民初92号

应瑞多、杨张敏（户籍地：浙江省乐清市芙蓉镇坦
头街10号）:本院受理的原告海宁市海洲街道一凡服
装设计工作室与被告应瑞多、杨张敏定作合同纠纷
一案，依法向你二人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证据副本、诉讼风险提示书、诉讼权利义务告
知书、举证通知书、程序转换裁定书、开庭传票等。
原告要求:判令二被告支付定作款7700元及自起诉
次日起按LPR的1.5倍计算的利息损失。自发出本
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的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本案适用普通程序审理，
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2022年5月
23日15时15分在本院第8审判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判决。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22）浙0481民初1564号

陈光省：本院受理的原告王显德与被告陈光省加
工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原告请
求：一、判令被告支付原告欠款21483元；二、本案诉
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限届满后的第3日下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长安人民法庭第2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22）浙0483民初1166号

陈君芬（公民身份号码332623197202196388）：
本院受理原告张兆启诉被告陈君芬加工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转换程序材料及开庭传票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
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3日下午14时00分（遇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濮院法庭第一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判决。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22)浙0483民初631号

马升达:本院受理原告朱林强诉被告马升达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因被告马升达无法以其他方式送达，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
庭传票等法律文书。原告诉请判令:1.请求判令被
告立即支付原告货款人民币331266元;2.本案诉讼
费用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和三十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三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九时在浙江省桐乡
市人民法院洲泉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21）浙0503民初3909号

李玉芳、吕小锋：本院受理的（2021）浙0503民初
3909号原告陆云华与被告李玉芳、吕小锋的保证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
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五条之规定，现向你们公告送达本案的民事判决书、
判后答疑告知书、上诉事项通知书。判决如下：一、限
被告吕小锋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陆
云华借款本金5万元并支付委托诉讼代理费4000元；
二、被告李玉芳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被
告李玉芳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吕小锋追偿。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
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
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
理费1150元，公告费560元，合计诉讼费1710元，由
被告李玉芳、吕小锋负担。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湖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2）浙0503民初649号

章伟弟：本院受理的原告戴寒平与被告章伟弟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请求：一、请求判准被告立即返还
原告借款人民币5万元整；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
书、权利义务告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
卡、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外网查询告知书、诉
讼须知、简易转普通程序民事裁定书等诉讼文书。自
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
日内。本案于:2022年5月27日09时00分在本院第
十六法庭（执行听证室）公开开庭审理，届时未到庭，
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2）浙0523民初781号

林作顶：本院受理原告施卫霞诉被告林作顶追偿
权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现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诉讼须知、廉政监督表、裁判文
书上网规定、诚信告知书等。原告诉请判令：1.被告归还
借款本金16万元及逾期利息；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
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日期为公告送达期满后十五日内，举证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十五日内，不答辩不影响本案审理，
逾期举证将视为放弃举证权利。本案定于2022年5月
12日9：00在安吉县人民法院第九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本案将依法缺席审理。 安吉县人民法院


